关于开展2012年度全省教师、实验等专业技术职务

评审材料受理工作的通知
教师处[文 号] 鄂教师函〔2012〕16号[发表时间] 2012-05-03 17:18:32

各有关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直属中小学，市、州人社局教育局、省直有关部门、大型厂矿企业单位：
根据省职改办《关于开展2012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鄂职改办[2012] 34号）精神，现将2012年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2012年在岗并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含实验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职务，须符合岗位管理的有关规定。
二、申报职数控制和水平测试工作

1、按照《关于2012年度事业单位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控制数有关事项的通知》（鄂职改办函[2012]15号）精神,今年继续实行申报职数控制。申报人员必须持有省职改办统一印制的《评审单》，无《评审单》人员不予受理。其中，省属高校申报职数由省职改办审核下发，省直部门所属学校和地方所属学校由省直部门和市州职改办集中报省职改办审核下发。民办高校不在申报职数控制范围之内。

2、实验、省直中小学水平能力测试工作由教育厅职改办组织统一测试。对高校教师、中专教师申报职称，不要求组织统一测试，各单位可将评教评学的情况作为水平能力测试的依据，原则上近两年评教评学排名在后10%的教师不得申报评审，由各校根据此原则和学校实际制定本校具体推荐办法。2010年（含当年）以后取得水平测试合格的，今年申报仍然有效。
三、申报高级任职资格时，如有破格、转评、外语计算机免试、委托评审等情况的，按照《进一步明确我省有关职称政策的通知》（鄂职改办[2011]12号）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批。

四、严格执行破格条件和审核程序。教师系列申报专业技术职务原则上不允许突破下一级任职年限和工作年限要求。所有破格申报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由学校集中报省职改办审核通过后再报申报材料。省教育厅职改办不受理未经省职改办审核同意的破格申报材料。

五、开辟优秀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按照省职改办“[2009]108号”等文件规定，引进回国的海外优秀高层次人才，首次申报时经省职改办批准后，可比照同资历、水平人员相应条件申报评审，今年起可免试外语和计算机；“绿色通道”申报人员须填报破格申报表，按破格申报，按正常条件评审；对已选聘为长江学者、楚天学者申报高级职务，经省职改办批准，完善申报材料后交高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在评审时直接认定，原则上长江学者、楚天学者特聘教授认定教授，楚天学子认定副教授。

六、坚持公示制度。各学校要按统一要求，将申报人员的基本材料在学校内部进行公示，并出具公示证明。
七、申报时间：报送职称评审材料时间为2012年6月25日-- 8月20日。申报人参评业绩材料的截止时间为8月20日。所有申报人员须提交2寸彩色登记照一张。

八、评审费按省物价局统一规定收取，高级每人300元，中级每人150元，初级每人80元。各单位在报送材料时一并交齐。

 附件：1、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材料目录及要求

       2、实验技术职务人员评审材料目录及要求

3、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职务评审材料目录及要求

4、中小学教师职务评审材料目录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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